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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相

关责任主体出具有关承诺并接受相应约束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拟申请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就本次发行事项作出相关

承诺，并提出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约束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1、如果本公司未履行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将

在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投资者的权益。 

2、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3、本公司将对出现该等未履行承诺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采取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如该等人员在公司领薪）等措施。 

4、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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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5、本公司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

准。 

（二）实际控制人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

督。 

本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在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同时提出未

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如下： 

1、如果本人未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

行人的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

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2、如果因本人未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而给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3、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发行人有权扣减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分

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同时，在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本人不得转

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人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应将所

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5、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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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6、本人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准。 

（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企业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积极

接受社会监督。 

本企业保证将严格履行在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同时提出

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如下： 

1、如果本企业未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企业将

在发行人的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

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2、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而给发行

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3、如果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发行人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

金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同时，在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本企

业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本企业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应

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5、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企业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

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及时、充分披露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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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企业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

准。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作为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本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在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同时提出未

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如下： 

1、本人若未能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

行人股东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

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2、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人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应将所

获收益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3、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在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本人

不得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5、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6、本人在相关承诺中已明确了约束措施的，以相关承诺中的约束措施为准。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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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责任主体出

具有关承诺并接受相应约束措施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一次会

议决议》。 

 

 

上海文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